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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宁发改价费字〔2019〕347 号 

   

关于明确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 

江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区发改委、市场监管局，国网江

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苏发改工价发〔2019〕396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规

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，现就明确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为便于电费收取透明化、简便化，自 2019 年 5 月 1 日

起，我市各转供电主体应当按照以下两种收费方式中的一种收

取电费： 

1.按国家和省规定的目录销售电价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，变

压器和线路损耗通过租金、物业费、水电公摊等协商解决； 

2.按照转供电主体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顺加不超过 10%

的变压器和线路损耗每月（定期）向终端用户进行预收电费，

年底（定期）按照实际损耗多退少补，并予以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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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共用设施设备运行产生的电费及公共照明等费用，转

供电主体应单独列账，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方式由全体业

主分摊。转供电主体应当定期公布实际费用和分摊情况。分摊

费用已计入物业服务费成本的，不得重复收取。 

共用电力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费用、电工工资性支出、

物业办公用电、停车场用电等应纳入物业服务费、租金、停车

管理费等开支范围，不得通过收取用电服务费名义向终端用户

重复收费。 

三、全市各转供电主体应严格对照上述转供电环节收费政

策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凡存在不符合政策规定的，应于

2019 年 7 月 31 日前整改到位，确保将国家降电价红利及时传导

到终端用户。 

四、各级发改部门和电网企业要加强协调配合，积极采取

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主动服务用电

企业，确保本通知规定的政策及时得到贯彻落实。 

五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转供电主体执行政策情况

的督查和检查，对不执行政策规定、巧立名目收取用电服务费

等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，对典型违规案例予以公开曝光。 

 

 

 

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2019 年 6 月 14 日 

 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管局  

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2019年 6月 17日印发 
 


